项目需求
一、项目名称编号
项目编号：myzhcg2026-016
项目名称：智能陪护椅合作项目（三次）
二、服务内容
包1：成交规则：通过资格性审查与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以报价最高者中选。
	序号
	标的名称
	单价（元）
	计量单位

	1
	智能陪护椅合作项目
	不低于184320元
	年


[bookmark: _Toc28979]三、技术参数（服务要求）
★陪护椅参数
1、规格：
折叠状态尺寸：长700mm±200mm  宽600mm±100mm      高≤1200mm； 
展开状态尺寸：长1800mm±200mm    宽600mm±100mm   高≤600mm。
[bookmark: _GoBack]2、可收折，可作椅和床两用，4~6个脚轮，收放自如；
3、脚轮≥Ф50mm人造胶静音轮，推动灵活，无噪声；
4、整体支撑部分采用力学原理的钢体结构，展开时人坐在任何部位不会出现翻倒现象；
5、金属表面采用静电喷塑，无毒环保，涂层表面平滑光洁，内外抗锈；面部材料为人造皮革制品，颜色统一，内衬高弹海棉；
6、额定载荷≥135kg；
★软件参数（需提供软件使用说明书或功能截图等相关证明材料予以说明）：
1、支持扫描设备二维码完成开锁和租赁流程，支持微信、支付宝等多平台接入。
2、支持开床时间设定，采购人可根据管理需求随时调整运营时间段（如限定每天17:00至次日7:00为开放时段），非使用时间段不可扫码开锁。
3、支持订单管理，显示订单编号、使用时间、结束时间、设备编号、设备位置等信息。
注：
技术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投标人需提供产品彩页、产品说明书、功能截图、产品检测报告或向社会公开的产品彩页等资料，但如果招标技术参数要求的技术条款对技术支撑材料有要求，应按要求提供，否则对应技术参数条款将视为不满足。
[bookmark: _Toc29034]四、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3年
2、交货（服务）地点:  眉山市人民医院
3、支付方式: 银行转账
4、支付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合同签订后，中标供应商应于30日内支付半年管理费用，后续管理费用每半年支付一次。
5、商务要求
1、合作模式
本项目为排他性独家合作。合作期限内，采购人承诺不自营或不与其他公司或个人合作引入其它陪护椅项目，成交供应商为此项目的唯一运营合作伙伴。
2、设备投放与布置
1）成交供应商在签订合同并收到甲方科室需求后15日内配备齐全所有陪护椅。
2）陪护椅必须放置于医院指定区域，其摆放位置、配置数量、使用时间拟定为17:00至次晨7:00，最终可根据医院要求进行调整，上述内容均由医院相关部门核定确认。我院当前核定开放床位共1590张，需配置陪护椅约1590张。
3）成交商在供货时须提供陪护椅的质量证明文件，质保书、合格证及检验报告等资料，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提供陪护椅符合国家现行行业质量标准。
4）成交供应商须保证其在医院投放运营的共享陪护椅满足整洁、舒适、安全的使用要求，且符合医院的相关管理规定。
3、使用方式与收费
1）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免费提供"陪护椅"供患者家属有偿使用，所在医院的患者家属以二维码扫描验证或网络支付等智能化租赁模式有偿使用，具体使用条件、方式、使用标准均在产品的使用说明及条件中予以清晰备注。
2）每张陪护椅床位费收费销售价格标准为5.6元/晚，免押金。如遇不可抗力采购人需调整收费价格标准，成交供应商需配合。严禁成交供应商私自上调收费价格标准。
4、管理费
本项目采用固定金额方式一次性收取管理费，年度管理费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84320元/年，每半年完成结算并提交财务核算。若因医院床位数调整导致投放陪护椅数量发生变动，当变动幅度不超过±10%时，管理费不予调整；若变动幅度超过±10%，需由合作双方协商，按照比例原则对管理费进行相应调整。
5、权属与风险责任
1）陪护椅及配套附属软件的所有权归属成交供应商，服务期限届满后，相关设备仍归成交供应商所有。成交供应商应确保设备在服务期内能够正常投入使用，保证陪护椅符合国家现行产品质量标准，配套软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医疗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2）如因成交供应商产品质量给使用人或采购人造成损失，其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赔偿。
3）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所投放的所有设备设施的使用风险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6、安装维保与服务
1）成交供应商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日常维修保养、每周定期清洁消毒和保管等工作，保证设备在正常使用时处于适用和安全状态。陪护椅的日常维修、维护、保养、看管、遗失等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成交供应商公开24小时监督服务电话，成交供应商承诺提供不少于3人在医院负责共享陪护椅管理服务，全天24小时及时接听医院或患者电话，5分钟内响应，30分钟到现场处理。
7、投诉处理
成交供应商负责全部由陪护椅引起的相关服务性投诉问题，并负责由此带来的赔偿问题，由成交供应商负责相应收费使用等解释及投诉处理。
8、供应商行为规范
成交供应商不得转租、转让或分包，供应商须签订安全责任书，对于各类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事故，有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
9、采购人监督权
采购人负责监督智能陪护椅的使用、收费管理情况，根据患者/家属及医护人员的评价，对智能陪护椅服务项目存在问题提出指导意见，并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限期整改。
10、不可抗拒因素
在服务期间，由于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或其它不可抗拒因素致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则本项目自动终止，成交供应商应与采购人协商在不影响医疗秩序下收回共享陪护椅。


注：项目需求以比选文件为准。
